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0年度易字第7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敏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許志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魏廷勳律師

            楊惠琪律師

被      告  江婉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江昇峰律師

            蔡政峯律師

被      告  黃丞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典倫律師

            劉豐州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7264、9525號）後，聲請改依

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於中華民國111 年8 月31日16時，在本

院刑事第九法庭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楊惠芬

                                  書記官  李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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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譯  鍾佩霖

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及

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容：

一、主  文：

　　高敏富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許志全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江婉甄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黃丞平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犯罪事實要旨：

（一）北京憶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STARBLAZE TECH

      NOLOGY CO，以下簡稱北京憶芯公司）部分：

      緣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北京憶芯公司為從事固態硬碟（SSD)

　　  主控晶片設計公司，公司軟體工程師負責撰寫程式植入晶

　　  片，讓晶片操縱固態硬碟。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40條之1 第1 項前段規定，大陸地區營利事業

　　　必須經過主管機關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投審

　　　會）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始得在臺

　　　從事業務活動，然北京憶芯公司為規避投審會審查，未向

　　　主管機關設立登記公司或辦事處，而係在臺灣私設研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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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之方式，從事人才招募及晶片研發設計業務，且北京憶

　　　芯公司為解決臺灣研發中心任職員工之勞、健保及薪資發

　　　放問題，遂尋求址設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8

　　　樓處之香港商必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必博公司，負責人

　　　為大陸籍香港人莫綺慧，於民國109 年1 月16日出境）協

　　　助，由北京憶芯公司辦理決定臺灣研發中心員工之招募、

　　　面試、錄取流程，必博公司並無任免員工權限，北京憶芯

　　　公司決定臺灣研發中心員工錄取名單後，再交由必博公司

　　　處理勞、健保事宜，將臺灣研發中心員工勞健保加入必博

　　　公司名下，然而臺灣研發中心員工實際上係受雇於北京憶

　　　芯公司，無須向必博公司回報工作狀況，並非必博公司之

　　　派遣人員。又高敏富、許志全及江婉甄均共同基於使北京

　　　憶芯公司未經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聯

　　　絡，分別為下列犯行：

　１、高敏富經北京憶芯公司人資與行政管理主管林雪梅（大陸

　　　籍）招募後，於107 年8 月間，擔任北京憶芯公司在臺灣

　　　研發中心之SOC 總監，綜理研發中心業務，負責尋找辦公

　　　處所及替研發中心招募人才，先後承租新竹縣○○市○○

　　　○路0 段000 號某層樓、新竹縣○○市○○○路00號19樓

　　　之1 ，作為北京憶芯公司在臺灣研發中心及業務辦公室。

　　　嗣再由高敏富陸續招募多名員工，組成晶片軟體研發團隊

　　　，並將研發進度及結果回傳至北京憶芯公司之伺服器。高

　　　敏富嗣於108 年8 月間離職，由許志全接任在臺灣研發中

　　　心負責人，綜理研發中心業務，持續替研發中心招募員工

　　　進入臺灣研發中心任職及管理研發團隊。

　２、隨著臺灣研發中心招募員工人數日益增多，為解決勞、健

　　　保需求，以及員工希望薪資以新臺幣發放之事宜，北京憶

　　　芯公司行政總監宗穎（大陸籍）遂與莫綺慧於107 年11月

　　　15日簽立不實之「STAFFING SERVICE AGREEMENT」即人力

　　　派遣服務合約，佯以北京憶芯公司在臺之員工為必博公司

　　　所聘僱，而由北京憶芯公司定期匯款美金至必博公司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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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帳戶內（自107 年12月4 日至110 年1 月31日共計匯入

　　　99萬582.85美元），作為支付臺灣研發中心員工之薪水、

　　　保險費、稅費，必博公司再以新臺幣發放薪水予臺灣研發

　　　中心員工，必博公司則從中抽取10％至14％做為服務費；

　　　江婉甄自106 年間起，擔任必博公司人力資源服務經理，

　　　係人事部門負責人，其亦知高敏富等人實係北京憶芯公司

　　　之員工，與必博公司實際上並無勞動契約關係存在，竟自

　　　107 年11月29日起，指示不知情之必博公司員工製作勞工

　　　保險加保申報表與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

　　　投保申報表，不實填載高敏富、林書維、許志全、吳玉秀

　　　、林廷叡、林坤德、吳柏緯、呂博瑋、侯岳廷、黃郁珊、

　　　謝錦炘、陳人豪、陳韋榮之投保金額及到職期間，並寄送

　　　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提出申請，使高敏富、

　　　林書維、許志全、吳玉秀、林廷叡、林坤德、吳柏緯、呂

　　　博瑋、侯岳廷、黃郁珊、謝錦炘、陳人豪及陳韋榮之勞健

　　　保加入必博公司名下。

　３、嗣因北京憶芯公司臺灣研發中心員工陳韋榮不滿公司苛扣

　　　加班費，而於109 年7 月15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具狀

提出告訴，導致必博公司必須出面說明，此案發生後，必

博公司對通過北京憶芯公司臺灣研發中心錄取之員工會再

做性向及背景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回報予北京憶芯公司，

使北京憶芯公司在台招募員工增加一道審查程序。

（二）深圳華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縮寫：MGI ，以下

　　　簡稱華大智造公司）部分：

  １、黃丞平基於使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華大智造公司未經許可，

　　　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於108 年3 月間，經

　　　過華大智造公司總監方曉及銷售經理林思遠面試後，自10

　　　8 年4 月22日起，擔任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資深銷售代表

　　　，負責替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拓展新客戶，銷售醫療設備

　　　器材，客戶經黃丞平介紹後，若要購買華大智造公司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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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先由黃丞平向華大智造深圳總部回報，總部會提供買

　　　賣合約樣本供黃丞平轉交客戶，再由客戶與華大智造公司

　　　之香港子公司MGI International Sales Co.LTD簽訂買賣

　　　合約後，華大智造公司即從香港或廣州出口產品至臺灣，

　　　以此方式代表華大智造公司銷售醫療設備器材予臺灣生技

　　　公司例如臺灣基康股份有限公司、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麗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並提供客戶產品售

　　　後服務，而使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從事業務活動。

  ２、江婉甄與黃丞平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華大智造公

　　　司未經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聯絡，明

　　　知黃丞平實際上是華大智造公司之員工，而非必博公司派

　　　遣員工，然卻於108 年4 月22日，指示不知情之必博公司

　　　員工製作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與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

　　　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不實填載黃丞平之投保金額及

　　　到職期間，再由華大智造公司匯款至必博公司銀行帳戶內

　　　，作為支付黃丞平之薪水，必博公司再從中抽取15％做為

　　　服務費。嗣後必博公司分別於109 年11月1 日及109 年12

　　　月31日與華大智造公司簽立「APPENDDIX:HR SERVICE SOL

　　　UTION IN TAIWAN 」、「人事外包服務協議之補充協議」

　　　之不實人力派遣服務合約。　　

（三）嗣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 年4 月28日指揮法

　　　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新竹縣竹

　　　北市○○○路00號19樓之1 、19樓之2 之北京憶芯公司臺

　　　灣研發中心辦公室及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8

　　　號必博公司辦公室、第三人臺北市○○區○○○路0 段00

　　　0 號3 樓之3 之啟源顧問有限公司（含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執行搜索，扣得北京憶芯公司招聘資料、北京憶芯公司

　　　員工股權激勵計畫、承諾函、必博公司與北京憶芯公司合

　　　約、必博公司與華大智造公司合約及聘僱書等資料，因而

　　　查悉上情。

三、處罰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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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 第1 項。

四、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於本訊

　　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

　　；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 款被告所

　　犯之罪非第455 條之2 第1 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 款

　　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 款法院認

　　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 項

　　「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

　　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

　　規定者外，檢察官與被告均不得上訴。

五、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臻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書記官   李艷蓉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筆錄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2 　　日

                                書記官   李艷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 ：

違反第四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而為業務活動者，處行為

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

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

違反依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屆

期未停止或改正者，得連續處罰。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0條之1 ：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分

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臺從事業務活動；其分公司在臺營業，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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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司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百九十一條至第三百九十三條、第

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三十八條及第四百四十八條規定。

前項業務活動範圍、許可條件、申請程序、申報事項、應備文件

、撤回、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經濟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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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0年度易字第7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敏富






選任辯護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許志全






選任辯護人  魏廷勳律師
            楊惠琪律師
被      告  江婉甄




選任辯護人  江昇峰律師
            蔡政峯律師
被      告  黃丞平






選任辯護人  吳典倫律師
            劉豐州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7264、9525號）後，聲請改依
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於中華民國111 年8 月31日16時，在本院刑事第九法庭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楊惠芬
                                  書記官  李艷蓉
                                  通  譯  鍾佩霖
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及
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容：
一、主  文：
　　高敏富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許志全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江婉甄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黃丞平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犯罪事實要旨：
（一）北京憶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STARBLAZE TECH
      NOLOGY CO，以下簡稱北京憶芯公司）部分：
      緣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北京憶芯公司為從事固態硬碟（SSD)
　　  主控晶片設計公司，公司軟體工程師負責撰寫程式植入晶
　　  片，讓晶片操縱固態硬碟。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40條之1 第1 項前段規定，大陸地區營利事業
　　　必須經過主管機關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投審
　　　會）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始得在臺
　　　從事業務活動，然北京憶芯公司為規避投審會審查，未向
　　　主管機關設立登記公司或辦事處，而係在臺灣私設研發中
　　　心之方式，從事人才招募及晶片研發設計業務，且北京憶
　　　芯公司為解決臺灣研發中心任職員工之勞、健保及薪資發
　　　放問題，遂尋求址設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8
　　　樓處之香港商必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必博公司，負責人
　　　為大陸籍香港人莫綺慧，於民國109 年1 月16日出境）協
　　　助，由北京憶芯公司辦理決定臺灣研發中心員工之招募、
　　　面試、錄取流程，必博公司並無任免員工權限，北京憶芯
　　　公司決定臺灣研發中心員工錄取名單後，再交由必博公司
　　　處理勞、健保事宜，將臺灣研發中心員工勞健保加入必博
　　　公司名下，然而臺灣研發中心員工實際上係受雇於北京憶
　　　芯公司，無須向必博公司回報工作狀況，並非必博公司之
　　　派遣人員。又高敏富、許志全及江婉甄均共同基於使北京
　　　憶芯公司未經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聯
　　　絡，分別為下列犯行：
　１、高敏富經北京憶芯公司人資與行政管理主管林雪梅（大陸
　　　籍）招募後，於107 年8 月間，擔任北京憶芯公司在臺灣
　　　研發中心之SOC 總監，綜理研發中心業務，負責尋找辦公
　　　處所及替研發中心招募人才，先後承租新竹縣○○市○○
　　　○路0 段000 號某層樓、新竹縣○○市○○○路00號19樓
　　　之1 ，作為北京憶芯公司在臺灣研發中心及業務辦公室。
　　　嗣再由高敏富陸續招募多名員工，組成晶片軟體研發團隊
　　　，並將研發進度及結果回傳至北京憶芯公司之伺服器。高
　　　敏富嗣於108 年8 月間離職，由許志全接任在臺灣研發中
　　　心負責人，綜理研發中心業務，持續替研發中心招募員工
　　　進入臺灣研發中心任職及管理研發團隊。
　２、隨著臺灣研發中心招募員工人數日益增多，為解決勞、健
　　　保需求，以及員工希望薪資以新臺幣發放之事宜，北京憶
　　　芯公司行政總監宗穎（大陸籍）遂與莫綺慧於107 年11月
　　　15日簽立不實之「STAFFING SERVICE AGREEMENT」即人力
　　　派遣服務合約，佯以北京憶芯公司在臺之員工為必博公司
　　　所聘僱，而由北京憶芯公司定期匯款美金至必博公司之銀
　　　行帳戶內（自107 年12月4 日至110 年1 月31日共計匯入
　　　99萬582.85美元），作為支付臺灣研發中心員工之薪水、
　　　保險費、稅費，必博公司再以新臺幣發放薪水予臺灣研發
　　　中心員工，必博公司則從中抽取10％至14％做為服務費；
　　　江婉甄自106 年間起，擔任必博公司人力資源服務經理，
　　　係人事部門負責人，其亦知高敏富等人實係北京憶芯公司
　　　之員工，與必博公司實際上並無勞動契約關係存在，竟自
　　　107 年11月29日起，指示不知情之必博公司員工製作勞工
　　　保險加保申報表與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
　　　投保申報表，不實填載高敏富、林書維、許志全、吳玉秀
　　　、林廷叡、林坤德、吳柏緯、呂博瑋、侯岳廷、黃郁珊、
　　　謝錦炘、陳人豪、陳韋榮之投保金額及到職期間，並寄送
　　　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提出申請，使高敏富、
　　　林書維、許志全、吳玉秀、林廷叡、林坤德、吳柏緯、呂
　　　博瑋、侯岳廷、黃郁珊、謝錦炘、陳人豪及陳韋榮之勞健
　　　保加入必博公司名下。
　３、嗣因北京憶芯公司臺灣研發中心員工陳韋榮不滿公司苛扣
　　　加班費，而於109 年7 月15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具狀提出告訴，導致必博公司必須出面說明，此案發生後，必博公司對通過北京憶芯公司臺灣研發中心錄取之員工會再做性向及背景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回報予北京憶芯公司，使北京憶芯公司在台招募員工增加一道審查程序。
（二）深圳華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縮寫：MGI ，以下
　　　簡稱華大智造公司）部分：
  １、黃丞平基於使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華大智造公司未經許可，
　　　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於108 年3 月間，經
　　　過華大智造公司總監方曉及銷售經理林思遠面試後，自10
　　　8 年4 月22日起，擔任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資深銷售代表
　　　，負責替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拓展新客戶，銷售醫療設備
　　　器材，客戶經黃丞平介紹後，若要購買華大智造公司之產
　　　品，先由黃丞平向華大智造深圳總部回報，總部會提供買
　　　賣合約樣本供黃丞平轉交客戶，再由客戶與華大智造公司
　　　之香港子公司MGI International Sales Co.LTD簽訂買賣
　　　合約後，華大智造公司即從香港或廣州出口產品至臺灣，
　　　以此方式代表華大智造公司銷售醫療設備器材予臺灣生技
　　　公司例如臺灣基康股份有限公司、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麗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並提供客戶產品售
　　　後服務，而使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從事業務活動。
  ２、江婉甄與黃丞平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華大智造公
　　　司未經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聯絡，明
　　　知黃丞平實際上是華大智造公司之員工，而非必博公司派
　　　遣員工，然卻於108 年4 月22日，指示不知情之必博公司
　　　員工製作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與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
　　　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不實填載黃丞平之投保金額及
　　　到職期間，再由華大智造公司匯款至必博公司銀行帳戶內
　　　，作為支付黃丞平之薪水，必博公司再從中抽取15％做為
　　　服務費。嗣後必博公司分別於109 年11月1 日及109 年12
　　　月31日與華大智造公司簽立「APPENDDIX:HR SERVICE SOL
　　　UTION IN TAIWAN 」、「人事外包服務協議之補充協議」
　　　之不實人力派遣服務合約。　　
（三）嗣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 年4 月28日指揮法
　　　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新竹縣竹
　　　北市○○○路00號19樓之1 、19樓之2 之北京憶芯公司臺
　　　灣研發中心辦公室及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8
　　　號必博公司辦公室、第三人臺北市○○區○○○路0 段00
　　　0 號3 樓之3 之啟源顧問有限公司（含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執行搜索，扣得北京憶芯公司招聘資料、北京憶芯公司
　　　員工股權激勵計畫、承諾函、必博公司與北京憶芯公司合
　　　約、必博公司與華大智造公司合約及聘僱書等資料，因而
　　　查悉上情。
三、處罰條文：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 第1 項。
四、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於本訊
　　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
　　；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 款被告所
　　犯之罪非第455 條之2 第1 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 款
　　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 款法院認
　　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 項
　　「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
　　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
　　規定者外，檢察官與被告均不得上訴。
五、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臻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書記官   李艷蓉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筆錄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2 　　日
                                書記官   李艷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 ：
違反第四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而為業務活動者，處行為
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
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
違反依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屆
期未停止或改正者，得連續處罰。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0條之1 ：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分
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臺從事業務活動；其分公司在臺營業，準
用公司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百九十一條至第三百九十三條、第
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三十八條及第四百四十八條規定。
前項業務活動範圍、許可條件、申請程序、申報事項、應備文件
、撤回、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經濟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0年度易字第7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敏富



選任辯護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許志全



選任辯護人  魏廷勳律師
            楊惠琪律師
被      告  江婉甄


選任辯護人  江昇峰律師
            蔡政峯律師
被      告  黃丞平



選任辯護人  吳典倫律師
            劉豐州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7264、9525號）後，聲請改依
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於中華民國111 年8 月31日16時，在本
院刑事第九法庭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楊惠芬
                                  書記官  李艷蓉
                                  通  譯  鍾佩霖
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及
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容：
一、主  文：
　　高敏富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許志全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江婉甄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黃丞平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犯罪事實要旨：
（一）北京憶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STARBLAZE TECH
      NOLOGY CO，以下簡稱北京憶芯公司）部分：
      緣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北京憶芯公司為從事固態硬碟（SSD)
　　  主控晶片設計公司，公司軟體工程師負責撰寫程式植入晶
　　  片，讓晶片操縱固態硬碟。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40條之1 第1 項前段規定，大陸地區營利事業
　　　必須經過主管機關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投審
　　　會）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始得在臺
　　　從事業務活動，然北京憶芯公司為規避投審會審查，未向
　　　主管機關設立登記公司或辦事處，而係在臺灣私設研發中
　　　心之方式，從事人才招募及晶片研發設計業務，且北京憶
　　　芯公司為解決臺灣研發中心任職員工之勞、健保及薪資發
　　　放問題，遂尋求址設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8
　　　樓處之香港商必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必博公司，負責人
　　　為大陸籍香港人莫綺慧，於民國109 年1 月16日出境）協
　　　助，由北京憶芯公司辦理決定臺灣研發中心員工之招募、
　　　面試、錄取流程，必博公司並無任免員工權限，北京憶芯
　　　公司決定臺灣研發中心員工錄取名單後，再交由必博公司
　　　處理勞、健保事宜，將臺灣研發中心員工勞健保加入必博
　　　公司名下，然而臺灣研發中心員工實際上係受雇於北京憶
　　　芯公司，無須向必博公司回報工作狀況，並非必博公司之
　　　派遣人員。又高敏富、許志全及江婉甄均共同基於使北京
　　　憶芯公司未經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聯
　　　絡，分別為下列犯行：
　１、高敏富經北京憶芯公司人資與行政管理主管林雪梅（大陸
　　　籍）招募後，於107 年8 月間，擔任北京憶芯公司在臺灣
　　　研發中心之SOC 總監，綜理研發中心業務，負責尋找辦公
　　　處所及替研發中心招募人才，先後承租新竹縣○○市○○
　　　○路0 段000 號某層樓、新竹縣○○市○○○路00號19樓
　　　之1 ，作為北京憶芯公司在臺灣研發中心及業務辦公室。
　　　嗣再由高敏富陸續招募多名員工，組成晶片軟體研發團隊
　　　，並將研發進度及結果回傳至北京憶芯公司之伺服器。高
　　　敏富嗣於108 年8 月間離職，由許志全接任在臺灣研發中
　　　心負責人，綜理研發中心業務，持續替研發中心招募員工
　　　進入臺灣研發中心任職及管理研發團隊。
　２、隨著臺灣研發中心招募員工人數日益增多，為解決勞、健
　　　保需求，以及員工希望薪資以新臺幣發放之事宜，北京憶
　　　芯公司行政總監宗穎（大陸籍）遂與莫綺慧於107 年11月
　　　15日簽立不實之「STAFFING SERVICE AGREEMENT」即人力
　　　派遣服務合約，佯以北京憶芯公司在臺之員工為必博公司
　　　所聘僱，而由北京憶芯公司定期匯款美金至必博公司之銀
　　　行帳戶內（自107 年12月4 日至110 年1 月31日共計匯入
　　　99萬582.85美元），作為支付臺灣研發中心員工之薪水、
　　　保險費、稅費，必博公司再以新臺幣發放薪水予臺灣研發
　　　中心員工，必博公司則從中抽取10％至14％做為服務費；
　　　江婉甄自106 年間起，擔任必博公司人力資源服務經理，
　　　係人事部門負責人，其亦知高敏富等人實係北京憶芯公司
　　　之員工，與必博公司實際上並無勞動契約關係存在，竟自
　　　107 年11月29日起，指示不知情之必博公司員工製作勞工
　　　保險加保申報表與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
　　　投保申報表，不實填載高敏富、林書維、許志全、吳玉秀
　　　、林廷叡、林坤德、吳柏緯、呂博瑋、侯岳廷、黃郁珊、
　　　謝錦炘、陳人豪、陳韋榮之投保金額及到職期間，並寄送
　　　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提出申請，使高敏富、
　　　林書維、許志全、吳玉秀、林廷叡、林坤德、吳柏緯、呂
　　　博瑋、侯岳廷、黃郁珊、謝錦炘、陳人豪及陳韋榮之勞健
　　　保加入必博公司名下。
　３、嗣因北京憶芯公司臺灣研發中心員工陳韋榮不滿公司苛扣
　　　加班費，而於109 年7 月15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具狀
      提出告訴，導致必博公司必須出面說明，此案發生後，必
      博公司對通過北京憶芯公司臺灣研發中心錄取之員工會再
      做性向及背景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回報予北京憶芯公司，
      使北京憶芯公司在台招募員工增加一道審查程序。
（二）深圳華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縮寫：MGI ，以下
　　　簡稱華大智造公司）部分：
  １、黃丞平基於使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華大智造公司未經許可，
　　　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於108 年3 月間，經
　　　過華大智造公司總監方曉及銷售經理林思遠面試後，自10
　　　8 年4 月22日起，擔任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資深銷售代表
　　　，負責替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拓展新客戶，銷售醫療設備
　　　器材，客戶經黃丞平介紹後，若要購買華大智造公司之產
　　　品，先由黃丞平向華大智造深圳總部回報，總部會提供買
　　　賣合約樣本供黃丞平轉交客戶，再由客戶與華大智造公司
　　　之香港子公司MGI International Sales Co.LTD簽訂買賣
　　　合約後，華大智造公司即從香港或廣州出口產品至臺灣，
　　　以此方式代表華大智造公司銷售醫療設備器材予臺灣生技
　　　公司例如臺灣基康股份有限公司、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麗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並提供客戶產品售
　　　後服務，而使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從事業務活動。
  ２、江婉甄與黃丞平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華大智造公
　　　司未經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聯絡，明
　　　知黃丞平實際上是華大智造公司之員工，而非必博公司派
　　　遣員工，然卻於108 年4 月22日，指示不知情之必博公司
　　　員工製作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與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
　　　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不實填載黃丞平之投保金額及
　　　到職期間，再由華大智造公司匯款至必博公司銀行帳戶內
　　　，作為支付黃丞平之薪水，必博公司再從中抽取15％做為
　　　服務費。嗣後必博公司分別於109 年11月1 日及109 年12
　　　月31日與華大智造公司簽立「APPENDDIX:HR SERVICE SOL
　　　UTION IN TAIWAN 」、「人事外包服務協議之補充協議」
　　　之不實人力派遣服務合約。　　
（三）嗣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 年4 月28日指揮法
　　　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新竹縣竹
　　　北市○○○路00號19樓之1 、19樓之2 之北京憶芯公司臺
　　　灣研發中心辦公室及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8
　　　號必博公司辦公室、第三人臺北市○○區○○○路0 段00
　　　0 號3 樓之3 之啟源顧問有限公司（含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執行搜索，扣得北京憶芯公司招聘資料、北京憶芯公司
　　　員工股權激勵計畫、承諾函、必博公司與北京憶芯公司合
　　　約、必博公司與華大智造公司合約及聘僱書等資料，因而
　　　查悉上情。
三、處罰條文：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 第1 項。
四、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於本訊
　　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
　　；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 款被告所
　　犯之罪非第455 條之2 第1 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 款
　　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 款法院認
　　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 項
　　「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
　　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
　　規定者外，檢察官與被告均不得上訴。
五、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臻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書記官   李艷蓉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筆錄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2 　　日
                                書記官   李艷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 ：
違反第四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而為業務活動者，處行為
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
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
違反依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屆
期未停止或改正者，得連續處罰。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0條之1 ：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分
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臺從事業務活動；其分公司在臺營業，準
用公司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百九十一條至第三百九十三條、第
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三十八條及第四百四十八條規定。
前項業務活動範圍、許可條件、申請程序、申報事項、應備文件
、撤回、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經濟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0年度易字第7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敏富



選任辯護人  蔡健新律師
被      告  許志全



選任辯護人  魏廷勳律師
            楊惠琪律師
被      告  江婉甄


選任辯護人  江昇峰律師
            蔡政峯律師
被      告  黃丞平



選任辯護人  吳典倫律師
            劉豐州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7264、9525號）後，聲請改依
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於中華民國111 年8 月31日16時，在本院刑事第九法庭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楊惠芬
                                  書記官  李艷蓉
                                  通  譯  鍾佩霖
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及
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容：
一、主  文：
　　高敏富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許志全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 
　　江婉甄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黃丞平共同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為業務活動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犯罪事實要旨：
（一）北京憶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STARBLAZE TECH
      NOLOGY CO，以下簡稱北京憶芯公司）部分：
      緣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北京憶芯公司為從事固態硬碟（SSD)
　　  主控晶片設計公司，公司軟體工程師負責撰寫程式植入晶
　　  片，讓晶片操縱固態硬碟。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40條之1 第1 項前段規定，大陸地區營利事業
　　　必須經過主管機關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投審
　　　會）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始得在臺
　　　從事業務活動，然北京憶芯公司為規避投審會審查，未向
　　　主管機關設立登記公司或辦事處，而係在臺灣私設研發中
　　　心之方式，從事人才招募及晶片研發設計業務，且北京憶
　　　芯公司為解決臺灣研發中心任職員工之勞、健保及薪資發
　　　放問題，遂尋求址設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8
　　　樓處之香港商必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必博公司，負責人
　　　為大陸籍香港人莫綺慧，於民國109 年1 月16日出境）協
　　　助，由北京憶芯公司辦理決定臺灣研發中心員工之招募、
　　　面試、錄取流程，必博公司並無任免員工權限，北京憶芯
　　　公司決定臺灣研發中心員工錄取名單後，再交由必博公司
　　　處理勞、健保事宜，將臺灣研發中心員工勞健保加入必博
　　　公司名下，然而臺灣研發中心員工實際上係受雇於北京憶
　　　芯公司，無須向必博公司回報工作狀況，並非必博公司之
　　　派遣人員。又高敏富、許志全及江婉甄均共同基於使北京
　　　憶芯公司未經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聯
　　　絡，分別為下列犯行：
　１、高敏富經北京憶芯公司人資與行政管理主管林雪梅（大陸
　　　籍）招募後，於107 年8 月間，擔任北京憶芯公司在臺灣
　　　研發中心之SOC 總監，綜理研發中心業務，負責尋找辦公
　　　處所及替研發中心招募人才，先後承租新竹縣○○市○○
　　　○路0 段000 號某層樓、新竹縣○○市○○○路00號19樓
　　　之1 ，作為北京憶芯公司在臺灣研發中心及業務辦公室。
　　　嗣再由高敏富陸續招募多名員工，組成晶片軟體研發團隊
　　　，並將研發進度及結果回傳至北京憶芯公司之伺服器。高
　　　敏富嗣於108 年8 月間離職，由許志全接任在臺灣研發中
　　　心負責人，綜理研發中心業務，持續替研發中心招募員工
　　　進入臺灣研發中心任職及管理研發團隊。
　２、隨著臺灣研發中心招募員工人數日益增多，為解決勞、健
　　　保需求，以及員工希望薪資以新臺幣發放之事宜，北京憶
　　　芯公司行政總監宗穎（大陸籍）遂與莫綺慧於107 年11月
　　　15日簽立不實之「STAFFING SERVICE AGREEMENT」即人力
　　　派遣服務合約，佯以北京憶芯公司在臺之員工為必博公司
　　　所聘僱，而由北京憶芯公司定期匯款美金至必博公司之銀
　　　行帳戶內（自107 年12月4 日至110 年1 月31日共計匯入
　　　99萬582.85美元），作為支付臺灣研發中心員工之薪水、
　　　保險費、稅費，必博公司再以新臺幣發放薪水予臺灣研發
　　　中心員工，必博公司則從中抽取10％至14％做為服務費；
　　　江婉甄自106 年間起，擔任必博公司人力資源服務經理，
　　　係人事部門負責人，其亦知高敏富等人實係北京憶芯公司
　　　之員工，與必博公司實際上並無勞動契約關係存在，竟自
　　　107 年11月29日起，指示不知情之必博公司員工製作勞工
　　　保險加保申報表與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
　　　投保申報表，不實填載高敏富、林書維、許志全、吳玉秀
　　　、林廷叡、林坤德、吳柏緯、呂博瑋、侯岳廷、黃郁珊、
　　　謝錦炘、陳人豪、陳韋榮之投保金額及到職期間，並寄送
　　　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提出申請，使高敏富、
　　　林書維、許志全、吳玉秀、林廷叡、林坤德、吳柏緯、呂
　　　博瑋、侯岳廷、黃郁珊、謝錦炘、陳人豪及陳韋榮之勞健
　　　保加入必博公司名下。
　３、嗣因北京憶芯公司臺灣研發中心員工陳韋榮不滿公司苛扣
　　　加班費，而於109 年7 月15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具狀提出告訴，導致必博公司必須出面說明，此案發生後，必博公司對通過北京憶芯公司臺灣研發中心錄取之員工會再做性向及背景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回報予北京憶芯公司，使北京憶芯公司在台招募員工增加一道審查程序。
（二）深圳華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縮寫：MGI ，以下
　　　簡稱華大智造公司）部分：
  １、黃丞平基於使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華大智造公司未經許可，
　　　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於108 年3 月間，經
　　　過華大智造公司總監方曉及銷售經理林思遠面試後，自10
　　　8 年4 月22日起，擔任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資深銷售代表
　　　，負責替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拓展新客戶，銷售醫療設備
　　　器材，客戶經黃丞平介紹後，若要購買華大智造公司之產
　　　品，先由黃丞平向華大智造深圳總部回報，總部會提供買
　　　賣合約樣本供黃丞平轉交客戶，再由客戶與華大智造公司
　　　之香港子公司MGI International Sales Co.LTD簽訂買賣
　　　合約後，華大智造公司即從香港或廣州出口產品至臺灣，
　　　以此方式代表華大智造公司銷售醫療設備器材予臺灣生技
　　　公司例如臺灣基康股份有限公司、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麗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並提供客戶產品售
　　　後服務，而使華大智造公司在臺灣從事業務活動。
  ２、江婉甄與黃丞平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華大智造公
　　　司未經許可，而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犯意聯絡，明
　　　知黃丞平實際上是華大智造公司之員工，而非必博公司派
　　　遣員工，然卻於108 年4 月22日，指示不知情之必博公司
　　　員工製作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與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
　　　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不實填載黃丞平之投保金額及
　　　到職期間，再由華大智造公司匯款至必博公司銀行帳戶內
　　　，作為支付黃丞平之薪水，必博公司再從中抽取15％做為
　　　服務費。嗣後必博公司分別於109 年11月1 日及109 年12
　　　月31日與華大智造公司簽立「APPENDDIX:HR SERVICE SOL
　　　UTION IN TAIWAN 」、「人事外包服務協議之補充協議」
　　　之不實人力派遣服務合約。　　
（三）嗣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 年4 月28日指揮法
　　　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新竹縣竹
　　　北市○○○路00號19樓之1 、19樓之2 之北京憶芯公司臺
　　　灣研發中心辦公室及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8
　　　號必博公司辦公室、第三人臺北市○○區○○○路0 段00
　　　0 號3 樓之3 之啟源顧問有限公司（含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執行搜索，扣得北京憶芯公司招聘資料、北京憶芯公司
　　　員工股權激勵計畫、承諾函、必博公司與北京憶芯公司合
　　　約、必博公司與華大智造公司合約及聘僱書等資料，因而
　　　查悉上情。
三、處罰條文：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 第1 項。
四、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於本訊
　　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
　　；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 款被告所
　　犯之罪非第455 條之2 第1 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 款
　　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 款法院認
　　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 項
　　「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
　　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
　　規定者外，檢察官與被告均不得上訴。
五、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臻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書記官   李艷蓉
                                法  官   楊惠芬
以上筆錄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2 　　日
                                書記官   李艷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 ：
違反第四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而為業務活動者，處行為
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
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
違反依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屆
期未停止或改正者，得連續處罰。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0條之1 ：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分
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臺從事業務活動；其分公司在臺營業，準
用公司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百九十一條至第三百九十三條、第
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三十八條及第四百四十八條規定。
前項業務活動範圍、許可條件、申請程序、申報事項、應備文件
、撤回、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經濟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